西电研函〔2010〕7 号
2010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关于开展“研究生导师系列学术报告会”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更好地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气氛，拓展研究生的学术视野，鼓励学科交叉和创新性思维，研究生院将于近期继续开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导师系列学术报告会”活动。
为了使这项工作能持续地、顺利地开展起来，并起到激发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实效，现将“研究生导师系列学术报告会”活动的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1、 各学院原则上应安排所有在岗的博士生导师积极地投入到这个活动中来，为全校研究生做高质量的学术报告。要求博士生导师精心准备报告素材，将自己的治学心得或本学科前沿进展，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多媒体形式展现出来，吸引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活动。
2、 各学院应制定计划，将上述具体报告人、报告题目、报告形式、报告内容简介、报告时间建议等报告安排，以及其它特殊要求，逐步上报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上报格式见附件。原则上要求各学院每月初至少上报本学院报告人2个，另外，研究生导师也可直接向研究生院自荐举行学术报告。
3、 研究生院将按照当前各学院上报的情况，根据报告内容的覆盖面和学科特点，统筹安排并确定具体的报告时间和地点。部分报告可在南校区进行。报告的海报宣传工作由研究生院学位办统一安排落实。研究生院将按照规定对报告人给予人民币1000元资助。
4、 研究生院继续鼓励各学院自主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活动，继续鼓励各学院根据学科需要邀请海内外学者、专家在不同范围内为我校研究生作各类学术报告，并继续在每年的10%机动编制中对此项学术交流活动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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